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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相关说明 

 

《中国教育指数 2015》是国家“十三五”时期开局之年由长江

教育研究院研制推出的教育指数体系（简称“中国教育指数 2015（长

江版）”）。在参照国内外有益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指数”与“创新指数”相结合的教育

指数研究体系。 

一、研究价值与研究目的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发展阶段，是全面

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关键五年。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离不开各级

各类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教育结构、质量、效益的监控与调

整，离不开教育指数的系统研究。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指数 2015》针对全国、各地（省）

区教育发展的规模、投入、质量、公平、贡献等方面的内容开展系

统的指数研究，力求客观反映我国教育发展和创新的实情，为贯彻

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等重大教育政策方针，综合认识、

评价、监测、协调教育发展，提供了阶段性的归纳、反馈与反思；

对我国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迈进，提供一份

研究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研究范围与研究原则 

《中国教育指数 2015》是《中国教育指数》系列年度报告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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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国教育指数》系列年度报告在长江教育研究院的组织下将 以

第三方民间教育智库的视角，秉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立场，每年推出一部反映全国各地教育发展和创新领域最新进展的

教育指数报告。 

从研究范围来看，《中国教育指数 2015》主要研究截点（年份）

数据的国民教育体系及其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发展和教

育创新的基本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因数据采集不易等原因，《中国

教育指数 2015》数据分析暂未涵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说明 

    《中国教育指数 2015》采用 2015年（反映 2013年全面数据）

全国、各地（省）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资料，

以及 2013 年全国、各地（省）区《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凡未

在显著位置标注或进行专门说明的数据均为反映全国、各地（省）

区 2013 年的实际情况的相关数据。本研究采用“点面结合，力求最

新”的数据采集原则，在保障观测数据和三级指标数据采集时间统

一的前提下，采用可获得的最新数据（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 

此外，部分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其统计

年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及其统计年报、人力资源与保障部网站

及其统计年报和专题出版物。凡未在显著位置标注或进行专门说明

的数据均来自一手文献资料和统计类工具书且均为最新（截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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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数据。 

四、研究指数指标体系 

《中国教育指数 2015》指标体系分为三级：其中两个一级指标

分别为发展指数和创新指数。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发展指数”是根据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发

展的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结合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模型、

研究方法提炼出的一系列关键性指标及其指数的综合整体。根据国

内外近几年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中国教育指数 2015•发

展指数”这个一级指标分解为“规模度”、“投入度”、“质量度”、“信

息度”、“公平度”、“贡献度”等六个二级指标以及“绝对规模”、“相

对规模”、“地方教育财政投入”、“生均教育经费增长”等 17个三级

指标。“中国教育指数 2015•发展指数”是“教育指数”常态性指标，

它综合反映了我国年度教育发展的基本状态和发展轨迹的每个时间

节点。 

另一个指标“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指数”包括“创新度”、

“创业度”两个二级指标以及“专利创新”、“竞赛获奖”、“现代教

育体系发展”、“社会办学体系发展”等 6 个三级指标。努力将指数

化研究贯通教育领域，恪守其客观、科学、简洁、有效的学术原则，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指数”是“中国教育指数 2015”的一大

创新。 

在国家大力提倡全社会和全民参与创新创业，通过教育创新和

教育创业实现民族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更快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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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指数”作为教育指数领域研究中为数不多的

“新智库指数”，我们的研究力求在客观、系统、科学、准确地反映

中国教育发展基本风貌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触及各地区教育发展

的动力、潜能和亮点，力求符合中国教育研究“与时俱进、协同创

造”的基本趋向，激发国家（政府）教育治理和（利益相关主体）

共同治理的活力。 

“中国教育指数 2015”的指标体系结构详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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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国教育指数 2015》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权重 

发 

展 

指 

数 

（80%） 

1.规模度 

（10%） 

绝对规模 60% 

相对规模 40% 

2.投入度 

（10%） 

财政投入 20% 

教育经费增长 40% 

公共财政投入增长 40% 

3.质量度 

（20%） 

运行结构 30% 

教师资源 30% 

教育竞争力 40% 

4.信息度 

（10%） 

资产与信息化 50% 

硬件与信息化 25% 

软件与信息化 25% 

5.公平度 

（10%） 

高等教育公平 50% 

义务教育公平 50% 

 

6.贡献度 

（20%） 

人才培养 30% 

科学研究 20% 

实验平台 30% 

社会服务 20% 

创 

新 

指 

数 

（20%） 

 

7.创新度 

（10%） 

专利创新 20% 

竞赛创新 30% 

现代教育体系创新 20% 

社会办学体系创新 30% 

8.创业度 

（10%） 

创业项目 40% 

创业获奖 60% 

 

注：本研究的指标选取和指数权重确定采用“德尔斐法”（Delphi method），经过三轮专家

背对背交流的综合、调整、修订，力求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宏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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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数据分析 

一、规模度 

表 1-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规模度 

 
绝对规模 
综合数据 

绝对指数 
相对规模 
综合数据 

相对指数 规模度 

全国平均 140.72 3.86 215.58 8.19 5.99 

北京 92.99 2.55 231.81 8.80 5.52 

天津 55.58 1.52 209.16 7.94 4.53 

河北 209.23 5.74 192.72 7.32 6.67 

山西 123.55 3.39 232.38 8.83 6.01 

内蒙古 70.02 1.92 188.54 7.16 4.40 

      

辽宁 135.68 3.72 190.74 7.24 5.48 

吉林 86.93 2.38 193.22 7.34 4.75 

黑龙江 108.87 2.99 179.66 6.82 4.86 

      

上海 72.42 1.99 164.44 6.25 4.02 

江苏 248.47 6.82 198.05 7.52 7.39 

浙江 164.24 4.51 198.12 7.52 6.05 

安徽 192.72 5.29 222.62 8.45 6.94 

福建 121.22 3.33 216.92 8.24 5.71 

江西 154.58 4.24 233.63 8.87 6.52 

山东 302.17 8.29 209.38 7.95 8.43 

      

河南 318.10 8.73 238.38 9.05 9.18 

湖北 194.13 5.33 206.34 7.84 6.67 

湖南 194.41 5.33 196.22 7.45 6.50 

广东 364.52 10.00 243.14 9.23 10.00 

广西 154.87 4.25 235.11 8.93 6.56 

海南 30.60 0.84 239.25 9.09 4.66 

      

重庆 110.06 3.02 247.83 9.41 6.06 

四川 249.94 6.86 213.13 8.09 7.68 

贵州 119.67 3.28 253.09 9.61 6.32 

云南 132.22 3.63 199.28 7.57 5.57 

西藏 8.32 0.23 187.12 7.11 3.41 

陕西 154.61 4.24 263.31 10.00 7.04 

甘肃 86.81 2.38 236.13 8.97 5.50 

青海 15.09 0.41 199.78 7.59 3.73 

宁夏 23.17 0.64 251.21 9.54 4.75 

新疆 67.02 1.84 212.40 8.07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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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规模度排行 

地区 人口数排行 
绝对规模 

指数排行 

相对规模 

指数排行 

教育发展规模 

指数排行 

广东 1 1 5 1 

山东 2 3 17 3 

河南 3 2 7 2 

四川 4 4 15 4 

江苏 5 5 23 5 

河北 6 6 26 8 

湖南 7 7 24 12 

安徽 8 9 13 7 

湖北 9 8 19 9 

浙江 10 10 22 15 

广西 11 11 9 10 

云南 12 15 21 18 

江西 13 13 10 11 

辽宁 14 14 27 21 

黑龙江 15 20 30 22 

福建 16 17 14 17 

陕西 17 12 1 6 

山西 18 16 11 16 

贵州 19 18 2 13 

重庆 20 19 4 14 

吉林 21 22 25 25 

甘肃 22 23 8 20 

内蒙古 23 25 28 28 

上海 24 24 31 29 

新疆 25 26 16 23 

北京 26 21 12 19 

天津 27 27 18 27 

海南 28 28 6 26 

宁夏 29 29 3 24 

青海 30 30 20 30 

西藏 31 31 2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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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指数 2015•规模度”旨在从教育绝对规模与相对规

模两个相关维度，根据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五个基本学段的相关数据，反映国

家及其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教育规模当年的基本情况及

其排序。 

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规模是教育发展的基本状态的重要指数，

它能够反映出教育的发展覆盖人口及其人力资源开发状态。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规模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表

1-1、表 1-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规模度”的全国均值为 5.99，其中

绝对规模指数的全国均值为3.86，相对规模指数的全国均值为8.19，

反映出我国各省（直辖市）区的教育人口存在“天然”差距，但各

省区的人力资源（结构）规模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同性。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规模度大的主要有

广东、河南、山东，教育规模较大的主要有四川、江苏和陕西。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规模度小的主要有

西藏、青海，教育规模较小的还有东北的吉林、黑龙江，西北的内

蒙古、宁夏、新疆以及海南。此外，由于直辖市人口相对较少的原

因，天津和上海的教育发展规模也相对较小。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规模居中的主要有

河北、湖北、广西、江西、湖南、贵州、重庆、浙江、山西、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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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北京、甘肃和辽宁。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规模

与人口规模大多呈现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少数省份如北京、陕西、

宁夏（人力资源教育结构重心较高）和重庆、贵州（人力资源教育

结构重心偏低）等例外。 

(六)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规模差

距为 10:3.73；其中绝对规模差距较大（10:0.23），而相对规模差距

较小（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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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度 

表 2-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投入度 

 
教育财政 
投入指数 

教育经费 
增长指数 

公共财政投入 
增长指数 

投入度 

全国平均 3.98 3.15 3.37 3.80 

北京 4.83 10.00 10.00 10.00 

天津 2.69 5.74 6.09 5.88 

河北 4.61 1.94 2.03 2.80 

山西 3.09 1.97 2.16 2.53 

内蒙古 3.00 3.57 3.79 3.95 

     

辽宁 4.20 3.06 3.07 3.67 

吉林 2.50 2.64 3.01 3.08 

黑龙江 2.77 2.55 2.94 3.07 

     

上海 4.13 8.32 9.02 8.66 

江苏 8.52 3.60 3.29 4.97 

浙江 5.88 4.06 3.44 4.66 

安徽 4.64 2.04 2.08 2.87 

福建 3.52 2.76 2.55 3.15 

江西 3.75 1.70 1.90 2.44 

山东 8.10 2.39 2.55 4.01 

     

河南 6.84 1.61 1.67 2.99 

湖北 3.62 2.07 2.00 2.62 

湖南 4.57 2.10 2.00 2.85 

广东 10.00 2.62 2.57 4.55 

广西 3.53 1.74 1.90 2.41 

海南 0.99 3.10 3.46 3.15 

     

重庆 2.83 2.49 2.31 2.77 

四川 6.07 2.16 2.11 3.26 

贵州 3.22 1.75 2.00 2.39 

云南 4.23 2.00 2.12 2.78 

西藏 0.64 4.47 6.23 4.92 

     

陕西 3.92 3.00 3.24 3.66 

甘肃 2.30 2.02 2.22 2.40 

青海 0.79 4.23 5.12 4.35 

宁夏 0.75 3.02 3.59 3.12 

新疆 2.97 3.04 3.87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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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投入度排行 

地区 
人均 GDP 

排行 

财政投入

指数排行 

经费增长 

指数排行 

公共财政 

投入增长 

指数排行 

教育投入 

指数排行 

天津 1 25 3 4 3 

北京 2 7 1 1 1 

上海 3 13 2 2 2 

江苏 4 2 7 11 4 

内蒙古 5 21 8 7 10 

浙江 6 6 6 10 6 

辽宁 7 12 10 13 12 

广东 8 1 16 16 7 

福建 9 18 14 17 15 

山东 10 3 19 18 9 

吉林 11 26 15 14 18 

重庆 12 23 18 19 25 

湖北 13 16 22 26 26 

陕西 14 14 13 12 13 

河北 15 9 27 25 23 

宁夏 16 30 12 8 17 

黑龙江 17 24 17 15 19 

新疆 18 22 11 6 11 

山西 19 20 26 21 27 

湖南 20 10 21 27 22 

青海 21 29 5 5 8 

海南 22 28 9 9 16 

河南 23 4 31 31 20 

四川 24 5 20 23 14 

江西 25 15 30 29 28 

安徽 26 8 23 24 21 

广西 27 17 29 30 29 

西藏 28 31 4 3 5 

云南 29 11 25 22 24 

甘肃 30 27 24 20 30 

贵州 31 19 28 2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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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指数 2015•投入度”旨在从教育预算投入与实际支

出的角度，反映国家及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的客

观和差异情况。“中国教育指数 2015•投入度”从生均教育经费的专

业维度，根据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

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五个基本学段的相关数据，反映国家及其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教育规模当年的基本情况及其排序。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投入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表

2-1、表 2-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投入度”的全国均值为 3.24，反映

出在这一指数上，全国各省（直辖市）区的差距相当显著。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生均）教育投入大的

主要有北京、上海，教育投入较大的主要有天津、江苏、西藏、浙

江和广东、青海、山东；其中广东、山东等省的绝对投入与相对（生

均）投入不够均衡。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生均）教育投入小的

依次为贵州、甘肃、广西、江西、山西，教育投入较小的还有湖北、

重庆、云南、河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生均）教育投入的“中

部塌陷”效应和“连片贫困”效应依然显著，“十三五”教育精准扶

贫和教育投入均衡政策应重点考虑改善上述地区的教育条件。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生均）教育投入居中

适当的省（直辖市）区主要有内蒙古、新疆、辽宁、陕西、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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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等省区。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发展中（生均）教育投入与

人均 GDP 多呈现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少数人口稀少但中央政策惠及

的西部省区如西藏、青海、宁夏等例外。 

（六）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发展投入差距为 10:2.39；其

中地方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指数的均值为 3.98，差距为 10:0.64；生

均教育经费投入指数的均值为 3.80，差距为 10:1.61，生均公共财

政教育投入指数的均值为 3.37，差距为 1:1.67——反映出我国公共

财政预算对于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已有的区域不均衡问题重视不足，

尚未采取协调手段促进教育投入的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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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度 

表 3-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质量度 

 运行结构 
质量指数 

教师资源 
质量指数 

教育竞争力 
质量指数 

质量度 

全国平均 7.80 7.39 4.61 6.16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天津 8.98 8.90 4.47 6.70 

河北 8.00 7.59 4.11 5.93 

山西 8.40 7.32 3.71 5.73 

内蒙古 8.35 7.56 3.42 5.65 

     

辽宁 8.42 8.13 5.22 6.73 

吉林 8.58 8.19 4.45 6.40 

黑龙江 9.18 7.75 4.62 6.47 

     

上海 8.99 9.50 6.85 8.07 

江苏 9.13 8.04 7.26 7.87 

浙江 8.08 8.22 5.55 6.86 

安徽 7.35 6.83 4.54 5.79 

福建 8.32 7.32 4.23 5.98 

江西 7.18 6.14 3.90 5.23 

山东 8.04 7.39 5.29 6.47 

     

河南 7.29 6.93 4.38 5.73 

湖北 8.07 6.82 5.96 6.64 

湖南 7.44 6.55 4.77 5.84 

广东 7.18 7.55 5.45 6.43 

广西 7.01 7.23 3.69 5.42 

海南 7.45 6.99 3.16 5.17 

     

重庆 7.44 7.63 4.01 5.78 

四川 7.35 6.89 5.10 6.09 

贵州 6.81 6.46 3.43 5.02 

云南 7.31 7.05 3.70 5.43 

西藏 8.31 7.54 3.08 5.46 

     

陕西 8.06 7.69 5.28 6.56 

甘肃 7.86 6.73 3.68 5.43 

青海 8.42 6.67 3.09 5.23 

宁夏 7.43 7.26 3.16 5.24 

新疆 8.66 6.97 3.42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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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质量度排行 

地区 
人均 GDP 

排行 

运行结构 

质量指数排行 

教师资源 

质量指数排行 

教育竞争力 

质量指数排行 

质量度 

排行 

天津 1 5 3 14 6 

北京 2 1 1 1 1 

上海 3 4 2 3 2 

江苏 4 3 7 2 3 

内蒙古 5 11 12 26 21 

浙江 6 14 4 5 4 

辽宁 7 8 6 9 5 

广东 8 29 13 6 11 

福建 9 12 17 17 14 

山东 10 17 15 7 10 

吉林 11 7 5 15 12 

重庆 12 22 10 19 18 

湖北 13 15 26 4 7 

陕西 14 16 9 8 8 

河北 15 18 11 18 15 

宁夏 16 23 18 29 27 

黑龙江 17 2 8 12 9 

新疆 18 6 22 27 22 

山西 19 10 16 21 19 

湖南 20 21 29 11 16 

青海 21 9 28 30 28 

海南 22 20 21 28 30 

河南 23 27 23 16 20 

四川 24 25 24 10 13 

江西 25 28 31 20 29 

安徽 26 24 25 13 17 

广西 27 30 19 23 26 

西藏 28 13 14 31 23 

云南 29 26 20 22 25 

甘肃 30 19 27 24 24 

贵州 31 31 30 2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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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质量度”旨在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资源

配置的角度，反映国家及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发展的质量投入和

质量水平的客观和差异情况。“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质量度”从“学

生受到教育指导的机会”、“教师的知识素养与内在动力”的专业维

度，根据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四个成熟学段的相关数据，反映国家及其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各级教育规模当年的基本情况及其排序。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质量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表

3-1、表 3-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质量度”的全国均值为 8.24；其中

地区教育竞争力质量指数的均值为 4.61，生师比质量指数的均值为

7.80，教师学历达标质量指数的均值为 7.39——反映出我国教育发

展中的师资培养水平仍有一定差距，而各省（直辖市）区教育竞争

力的水平相去较远。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质量度高的主要有

北京、上海和江苏，教育质量度较高的主要有浙江、辽宁、天津、

湖北和陕西。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质量度低的依次为贵

州、海南、江西、青海、宁夏、云南、甘肃、西藏等地，教育质量

度较低的主要有新疆、内蒙古、河南、山西、重庆、安徽等地。与

（生均）教育投入指数相似，“中部塌陷”效应和“连片贫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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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出现在教育质量度指数上。究其原因，教育质量度指数主要关

注于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内外在质量和教育过程的支持质量——这

些指标与教育投入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此外，上述的中西部省区，

教育城乡差距较大且农村地区人口较多、教育行业平均收入较低、

教育布局尤其是高等教育竞争力相对较低，其中相当一部分连片贫

困地区的师资水平及其从教动力亟待提升。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质量度居中的省（直

辖市）区主要有黑龙江、山东、广东、吉林、四川等地。这些省区

得益于中央政府经济和教育政策的惠及，或者在教育均衡发展的主

客观条件上优于上述中西部省区。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发展中教育质量度与人均 GDP

呈现较为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各省区的教育人口也是影响教育质

量度的较为显著的要素之一——河南、广东、山东等教育人口大省

的教育质量度略低于一般性预期；而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则恰

好相反。 

（六）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质量度差距值为 10:5.23，相

对于其他指数（指标）而言，内在差距居中；其中地区教育竞争力质

量指数的差距值为 10:3.08，生师比质量指数的的差距值为 10:6.81，

教师学历达标质量指数的差距值为 10:6.14，相关省区（如中西部省

区的贵州、江西）应注意增强师资力量、优化师资结构。总之，促

进教育质量的区域均衡发展必须进一步关注区域内教育师资培养水

平的均衡发展以及教育在全行业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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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保师资队伍的科学、充足、合理的配置。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应

针对我国“中部塌陷”现象和“连片贫困”现象，在师资队伍建设、

运行质量保障方面给予切实的扶持和政策倾斜，尤其应系统、有效

地开展好教育精准扶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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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度 

表 4-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信息度 

 
资产与信息 

指数 
硬件与信息 

指数 
软件与信息 

指数 
信息度 

全国平均 2.79 8.03 6.97 5.17 

北京 10.00 9.26 10.00 10.00 

天津 1.73 7.63 6.95 4.60 

河北 2.36 8.24 5.42 4.68 

山西 1.38 7.32 5.99 4.09 

内蒙古 1.01 7.72 5.49 3.88 

     

辽宁 3.59 6.80 6.91 5.32 

吉林 2.18 6.51 6.16 4.34 

黑龙江 2.27 7.07 5.77 4.43 

     

上海 4.82 8.88 8.61 6.91 

江苏 7.68 9.40 6.34 7.92 

浙江 4.72 9.44 7.55 6.73 

安徽 1.95 7.29 5.42 4.23 

福建 2.36 8.24 6.81 5.04 

江西 2.03 7.17 5.70 4.31 

山东 5.00 7.70 5.78 5.98 

     

河南 3.61 7.90 5.79 5.33 

湖北 3.98 8.45 6.26 5.77 

湖南 2.94 8.95 6.44 5.42 

广东 5.85 10.00 8.19 7.61 

广西 1.32 8.30 6.35 4.40 

海南 0.42 6.22 5.47 3.19 

     

重庆 2.26 8.92 5.88 4.92 

四川 4.21 8.16 9.45 6.63 

贵州 1.14 7.16 6.81 4.14 

云南 1.65 7.98 5.30 4.22 

西藏 0.16 8.95 7.90 4.37 

     

陕西 3.34 6.73 6.37 5.04 

甘肃 0.90 6.86 5.11 3.51 

青海 0.19 6.39 9.75 4.21 

宁夏 0.41 9.81 7.64 4.65 

新疆 0.91 8.45 7.15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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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信息度排行 

地区 
人均 GDP 

排行 

资产与信息 

指数排行 

硬件与信息 

指数排行 

软件与信息

指数排行 
信息度排行 

天津 1 20 20 10 17 

北京 2 1 5 1 1 

上海 3 5 9 4 4 

江苏 4 2 4 17 2 

内蒙古 5 25 18 26 29 

浙江 6 6 3 8 5 

辽宁 7 10 27 11 11 

广东 8 3 1 5 3 

福建 9 14 14 12 12 

山东 10 4 19 23 7 

吉林 11 17 29 19 22 

重庆 12 16 8 21 14 

湖北 13 8 10 18 8 

陕西 14 11 28 15 13 

河北 15 13 13 28 15 

宁夏 16 29 2 7 16 

黑龙江 17 15 25 24 19 

新疆 18 26 11 9 18 

山西 19 22 21 20 28 

湖南 20 12 6 14 9 

青海 21 30 30 2 26 

海南 22 28 31 27 31 

河南 23 9 17 22 10 

四川 24 7 15 3 6 

江西 25 18 23 25 23 

安徽 26 19 22 29 24 

广西 27 23 12 16 20 

西藏 28 31 7 6 21 

云南 29 21 16 30 25 

甘肃 30 27 26 31 30 

贵州 31 24 24 1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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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指数 2015•信息度”旨在从“教育信息化设备”投入

比重与“教育信息化条件”投入比重两个相关维度切入，根据我国

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四个

成熟学段的相关数据，反映国家及其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

级教育信息化当年的基本状态及其排序。 

    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信息化水平及其发展潜力（后劲）是“十

三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状态的重要指数，它能够反映出教

育教学在信息化社会中的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信息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表

4-1、表 4-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信息度”的全国均值为 5.17——

其中，信息化设备资产值指数的全国均值为 2.79，硬件信息（结构）

指数的全国均值为 8.03，软件信息（结构）指数的全国均值为 6.97，

由此可见，现阶段各省（直辖市）区的信息化差异主要体现在绝对

资产值上。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信息度高的依次为

北京、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四川和江苏，教育信息度较高的

还有山东和湖北。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信息度低的主要为

海南、甘肃和内蒙古，教育信息度较低的还有山西、贵州、青海、

云南、安徽、江西、吉林、西藏、广西、黑龙江和新疆等地。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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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教育投入指数略有不同，中部地区的“中部塌陷”效应仅出现

在江西和安徽两省，“连片贫困”效应则扩展至海南、甘肃和内蒙

古，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则由于较为忽视软件在信息化设备资产中

的比重而拉低了整体排行。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生均）教育信息度居

中适当的省（直辖市）区主要有湖南、河南、辽宁、福建、陕西、

重庆、河北、宁夏、天津。然而这些省（直辖市）区的教育信息发

展存在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的不均衡——其中，湖北省的硬件：软

件信息指数排行为 10:18、广西自治区的硬件：软件信息指数排行

为 12:16，天津市的硬件：软件信息指数排行为 20:10，可见各省

（直辖市）区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策略均不尽相同。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信息度与人均 GDP 的排行没

有呈现较为显著的相关性；结合图 1的分布情况来看：东南沿海省

（直辖市）区、和四川地区的教育信息度发展水平较高；华北地区

发展大多居中，中部地区的发展呈现内部区域的不均衡层次。发展

水平较低省区呈现出硬件建设与软件发展之间的严重不均衡，如陕

西、吉林等省区的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相较于软件发展显著滞后，

而安徽、云南等省区的教育信息化软件发展相较于硬件建设相对不

足。 

（六）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信息度差距为 10:3.19，相

对于其他指数指标而言，差距较大；其中硬件信息（结构）综合指

数的差距值为 10:6.22；软件信息（结构）综合指数的差距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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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反映出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软件发展的水平相

比硬件建设水平的差距更大，在十三五期间，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

注点应逐步由缩小硬件建设差距、普及教学计算机转移到教学课程

和软件的开发、应用和交互，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地提升我国教育

信息化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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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平度 

表 5-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公平度 

 
高等教育 
公平指数 

义务教育 
公平指数 

教育综合 
公平指数 

公平度 

全国平均 3.04 7.31 5.18 5.55 

北京 8.63 10.00 9.32 10.00 

天津 6.98 6.82 6.90 7.40 

河北 2.78 8.22 5.50 5.90 

山西 1.76 8.18 4.97 5.33 

内蒙古 2.06 8.66 5.36 5.75 

     

辽宁 3.90 7.33 5.62 6.02 

吉林 3.99 8.20 6.10 6.54 

黑龙江 3.61 7.06 5.34 5.72 

     

上海 10.00 6.81 8.41 9.02 

江苏 3.77 7.63 5.70 6.12 

浙江 3.15 7.62 5.39 5.78 

安徽 1.81 8.09 4.95 5.31 

福建 3.66 7.86 5.76 6.18 

江西 2.48 7.05 4.77 5.11 

山东 2.43 8.20 5.32 5.70 

     

河南 1.85 7.60 4.73 5.07 

湖北 3.57 7.38 5.48 5.87 

湖南 2.75 7.34 5.05 5.41 

广东 2.33 6.13 4.23 4.54 

广西 2.00 7.05 4.53 4.86 

海南 2.42 8.32 5.37 5.76 

     

重庆 2.27 7.31 4.79 5.14 

四川 2.15 7.50 4.83 5.18 

贵州 1.20 7.38 4.29 4.60 

云南 1.81 7.18 4.50 4.82 

西藏 1.60 8.98 5.29 5.68 

     

陕西 2.88 8.28 5.58 5.99 

甘肃 1.39 8.80 5.10 5.47 

青海 1.43 8.19 4.81 5.16 

宁夏 1.63 8.64 5.14 5.51 

新疆 1.91 8.31 5.11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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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公平度排行 

地区 人均 GDP排行 
高等教育 

公平排行 

义务教育 

公平排行 
公平度排行 

天津 1 3 29 3 

北京 2 2 1 1 

上海 3 1 30 2 

江苏 4 6 16 6 

内蒙古 5 20 4 13 

浙江 6 10 17 11 

辽宁 7 5 23 7 

广东 8 17 31 31 

福建 9 7 15 5 

山东 10 15 11 15 

吉林 11 4 10 4 

重庆 12 18 24 25 

湖北 13 9 20 10 

陕西 14 11 8 8 

河北 15 12 9 9 

宁夏 16 27 5 17 

黑龙江 17 8 26 14 

新疆 18 22 7 18 

山西 19 26 13 21 

湖南 20 13 22 20 

青海 21 29 12 24 

海南 22 16 6 12 

河南 23 23 18 27 

四川 24 19 19 23 

江西 25 14 27 26 

安徽 26 24 14 22 

广西 27 21 28 28 

西藏 28 28 2 16 

云南 29 25 25 29 

甘肃 30 30 3 19 

贵州 31 31 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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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指数 2015•公平度”旨在从“入学机会”公平与“经

费支出”公平两个相关维度着眼，通过对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高

等教育省（自治区、直辖市）入学机会公平性和小学教育、初中教

育这两个义务教育学段教育经费投入公平性等典型指标的数据分

析，反映国家及其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教育公平当年的

基本状态及其排序。 

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公平

程度仍然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主流价值追求，它能够

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对于每一个受教育者平等受教育权的落

实和改进情况，能够反映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克服教育入学机

会和城乡投入“二元分离”等公平难题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效。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公平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表

5-1、表 5-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公平度”的全国均值为 5.55，反映

出该指标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区间的差距较为显著。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发展公平度高的主要

有北京、上海，教育发展公平度较高的还有天津、吉林、福建、江

苏和辽宁。其中，北京和上海是我国较早开始关注和保障教育公平

的“领头羊”——尤其是其高等教育资源充足，针对本区域内适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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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充分，也较早注意到教育的性别和城乡公

平，其城乡教育均衡水平和乡村教育发展水平相当高。与此类似，

天津、江苏、福建的城乡一体化、均衡化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东北地区的吉林和辽宁则应归功于其自给自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

会。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发展公平度不高主要

有广东、贵州、云南和广西，教育发展公平度较为不佳的还有河南、

江西、重庆、青海、四川等地。除广东、重庆外，上述其他省区的

教育发展不公平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义务教育城乡

（经费）的“双重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与这些地区“高

等教育资源有限”、“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省情密不可分；而广东和

重庆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位列中游，但其教育的城乡发展极为不

均衡，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发展不公平问题值得关注。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发展公平度居中的省

（直辖市）区主要有陕西、河北、湖北、浙江、海南、内蒙古，以

及黑龙江、山东、西藏、宁夏、新疆等地。这一档次集中了我国经

济发达、城乡发展较为均衡的东部省（直辖市）区，如山东、浙江；

还有大部分教育人口众多的中部省区和少部分教育较为发达的西部

省区——这些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义务教育城乡（经费）

的“双重不足”程度尚不如云贵、两广等地；而“城乡发展均衡”

程度则不如北京、上海等省（直辖市）区。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公平度与人均 GDP呈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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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负相关性；少数人口稀少但中央政策惠及的西部省区如宁夏、新

疆，以及部分东中部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河南等例外。 

（六）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公平度的内部指标数据的档

位相互之间存在“相互排斥、差异较大”的情况。除开北京、陕西

和河北等少数省（直辖市）区外，其他省（直辖市）区的高等教育

机会（入学）指数与城乡教育支出（经费）指数大多不一致；不少

地区由于客观和历史文化的原因，很难协调城乡教育发展；而高等

教育入学机会又受到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历史影响。“十三五”期间，

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分类、分区域、分重点地引导、优化和促进各省

（直辖市）区的高等教育机会（入学）与城乡生均经费（支出）的

公平——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强省尤其要注意引导其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对于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足省区，在促进其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的同时，应进一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新建地方应用型大学，保

障当地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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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贡献度 

表 6-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贡献度 

 
人才培养 
综合指数 

社会服务 
综合指数 

科学研究 
综合指数 

实验平台 
综合指数 

贡献度 

全国平均 1.00 1.38 2.93 1.35 1.71 
北京 10.00 10.00 7.75 10.00 10.00 
天津 2.64 0.57 2.75 1.58 2.02 
河北 0.38 0.29 0.70 0.29 0.42 
山西 0.55 0.08 0.97 0.39 0.52 
内蒙古 0.50 0.16 0.79 0.14 0.40 

      
辽宁 1.64 0.49 1.72 1.68 1.51 
吉林 1.62 0.15 4.37 1.61 1.96 
黑龙江 1.25 0.28 3.10 1.04 1.43 

      
上海 4.25 2.19 10.00 4.62 5.34 
江苏 1.39 5.88 6.42 2.54 3.81 
浙江 0.79 1.84 5.63 1.43 2.26 
安徽 0.58 0.41 2.80 0.72 1.08 
福建 0.75 0.61 1.79 0.61 0.93 
江西 0.42 0.18 0.93 0.32 0.46 
山东 0.57 1.71 4.64 1.36 1.94 

      
河南 0.26 1.38 1.64 0.57 0.89 
湖北 1.53 1.09 4.75 3.01 2.65 
湖南 0.72 1.29 4.13 1.08 1.70 
广东 0.61 4.29 6.89 1.51 3.01 
广西 0.39 0.86 1.14 0.32 0.64 
海南 0.31 0.20 0.25 0.25 0.27 
      

重庆 1.22 0.43 2.39 1.04 1.30 
四川 0.82 1.06 2.59 1.40 1.46 
贵州 0.29 0.81 1.61 0.36 0.71 

云南 0.48 1.82 2.04 0.39 1.08 
西藏 0.26 —— 0.03 0.04 0.15 
      

陕西 1.96 2.17 7.66 2.19 3.36 
甘肃 0.86 0.26 0.38 0.86 0.67 
青海 0.38 0.13 0.43 0.18 0.29 
宁夏 0.45 0.01 0.39 0.11 0.26 
新疆 0.54 0.70 0.12 0.29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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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贡献度排行 

地区 人均 GDP排行 教育经费收入排行 贡献度排行 

天津 1 24 8 

北京 2 3 1 

上海 3 9 2 

江苏 4 7 3 

内蒙古 5 25 27 

浙江 6 5 7 

辽宁 7 14 12 

广东 8 1 5 

福建 9 16 18 

山东 10 2 10 

吉林 11 26 9 

重庆 12 19 15 

湖北 13 10 6 

陕西 14 13 4 

河北 15 12 26 

宁夏 16 29 30 

黑龙江 17 20 14 

新疆 18 23 25 

山西 19 21 23 

湖南 20 8 11 

青海 21 30 28 

海南 22 28 29 

河南 23 4 19 

四川 24 6 13 

江西 25 17 24 

安徽 26 11 17 

广西 27 18 22 

西藏 28 31 31 

云南 29 15 16 

甘肃 30 27 21 

贵州 31 2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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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贡献度”旨在从教育三大社会职能“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三个相关维度出发，根据我

国教育统计中的“高端人才培养”、“科研支持”、“重大实验室平台”、

“社会服务开展”等相关数据，反映国家及其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教育贡献程度当年的基本状态及其排序。 

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贡献

程度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状态的重要指数，它能

够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教学的产出与效益，能够结合其

他系列指标系统分析和反馈教育投入产出的办学效率、效益及其贡

献。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贡献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

表 6-1、表 6-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贡献度”的全国均值为 1.71，显著

低于发展指数中的其他二级指数；其中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

研究和实验平台四个三级指标全国均值依次为 1.00、1.38、2.93

和 1.35，反映出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实验平台等方面，各省（直

辖市）区差距显著。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贡献度大的依次为

北京、上海、江苏、陕西、广东和湖北，教育贡献度较大的还有浙

江和天津。上述省（直辖市）区在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版图中

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国家“211”、“985”高水平大学汇集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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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省（直辖市）区也是我国高端人才培养的主要输出地。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贡献度小的依次为

西藏、宁夏、海南、青海、内蒙古、河北、新疆和江西，教育贡献

度较小的还有山西、广西、甘肃、广西、贵州、河南、福建等地。

这些地区涵盖了我国地广人稀或经济较为贫困的西部省区以及人

口众多、经济欠发达且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的中部省区。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生均）教育贡献度居

中的省区主要有吉林、山东、湖南和辽宁，以及四川、黑龙江、重

庆、云南和安徽。这些省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

指标项中的至少有两个项目得分居于中游或中上水平；相对而言，

上述地区中的东北省区和重庆市在社会服务方面稍显弱势，而中西

部省区则在人才培养方面尚需提升。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贡献度与人均 GDP 未呈现出

显著的相关性，而与各地教育经费收入的排行多数相符。中国教育

贡献度的版图分布整体呈现“东高——中中——西低”的三级阶梯

性分布，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布局、教育投入、教育人口和

教育文化等因素关系密切。 

（六）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贡献度的内在差距为 10:0.15，

相对于其他教育发展指数而言差距非常大——其中人才培养的内

在差距为 10:0.26；社会服务的内在差距为 10:0.01；科学研究的

内在差距为 10:0.03；实验平台的内在差距为 10:0.04——反映出

我国各省区的教育人口、教育科研经费投入客观存在的不均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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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然而相较于此，社会服务的不均衡情况更为严重，中西部欠发

达省区在这个测算项目上，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差距是数量

级的。因此，从教育贡献的角度出发，我国教育投入的相关政策应

开始关注这些地区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社会服务水平的差距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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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度 

表 7-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度 

 
专利 

创新指数 
获奖 

创新指数 
现代教育 
创新指数 

社会办学 
创新指数 

创新度 

全国平均 2.11 3.71 6.69 1.86 4.71 

北京 6.79 10.00 10.00 2.67 10.00 

天津 1.45 2.62 5.66 0.87 3.31 

河北 1.01 3.11 6.90 2.98 4.68 

山西 0.56 1.80 6.45 2.08 3.43 

内蒙古 0.24 1.64 6.66 2.10 3.33 

      

辽宁 1.61 4.10 5.94 2.27 4.75 

吉林 0.53 3.77 6.66 1.09 3.92 

黑龙江 1.06 2.13 5.80 2.56 3.79 

      

上海 4.28 6.23 7.84 0.97 6.29 

江苏 9.59 5.08 7.96 3.34 8.33 

浙江 7.90 6.39 8.04 1.69 7.73 

安徽 2.19 4.10 7.76 1.39 4.92 

福建 1.70 6.56 7.28 1.83 6.01 

江西 0.48 2.95 6.17 0.58 3.18 

山东 4.13 3.93 6.18 5.98 7.13 

      

河南 1.58 2.62 6.05 3.23 4.52 

湖北 1.76 6.56 5.74 1.71 5.62 

湖南 1.56 2.95 5.17 0.91 3.40 

广东 10.00 4.26 6.80 6.53 9.27 

广西 0.49 2.62 7.73 0.36 3.29 

海南 0.14 1.64 8.81 0.68 3.13 

      

重庆 1.21 3.44 7.88 1.46 4.41 

四川 2.21 7.05 6.81 2.50 6.58 

贵州 0.40 2.3 8.06 0.47 3.24 

云南 0.51 1.80 5.79 1.04 2.78 

西藏 0.01 0.33 7.36 0.06 1.87 

      

陕西 1.49 5.41 5.91 0.81 4.64 

甘肃 0.31 2.95 6.77 2.08 3.97 

青海 0.03 0.49 6.43 0.25 1.83 

宁夏 0.08 1.97 7.09 0.19 2.65 

新疆 0.26 4.26 5.31 2.11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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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度排行 

地区 人均 GDP排行 教育经费收入排行 创新度排行 

天津 1 24 23 

北京 2 3 1 

上海 3 9 7 

江苏 4 7 3 

内蒙古 5 25 22 

浙江 6 5 4 

辽宁 7 14 11 

广东 8 1 2 

福建 9 16 8 

山东 10 2 5 

吉林 11 26 18 

重庆 12 19 15 

湖北 13 10 9 

陕西 14 13 13 

河北 15 12 12 

宁夏 16 29 29 

黑龙江 17 20 19 

新疆 18 23 16 

山西 19 21 20 

湖南 20 8 21 

青海 21 30 31 

海南 22 28 27 

河南 23 4 14 

四川 24 6 6 

江西 25 17 26 

安徽 26 11 10 

广西 27 18 24 

西藏 28 31 30 

云南 29 15 28 

甘肃 30 27 17 

贵州 31 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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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度”旨在从与教育创新相关联的

“获奖创新”、“专利创新”、“现代教育体系创新”、“社会办学体系

创新”几个维度着手，根据相关数据，反映国家及其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教育创新程度当年的基本状态及其排序。 

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创新

程度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状态和主流价值追求的

双重重要指数，它能够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教学的人才

产出质量、特色，以及教育体系改革过程中现代教育体系的发育、

社会办学力量的参与情况；还能够结合其他系列指标系统分析和反

馈人才培养有效模式、“立交桥”架构和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水平。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

表 7-1、表 7-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新度”的全国均值为 4.71；其中，

专利创新指数均值为 1.86、青少年全国创新大赛获奖情况指数均值

为 3.71、现代教育体系创新指数均值为 4.99，社会办学投入创新

指数均值为 1.86。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创新度高的依次为

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上海、福建和湖北，教育

创新度较高的还有安徽、辽宁、河北、陕西和河南。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创新度低的依次为

青海、西藏、宁夏、云南，教育创新度较低的还有海南、江西、贵



- 37 - 
 

州、广西、天津、内蒙古、湖南、山西等地。其中，湖南、天津等

地在“社会办学发展创新”指标显著偏低，故而拉低了档次；江西、

贵州、广西等省区在“专利创新”、“创新竞赛获奖”指标上显著偏

低；而青海、西藏、宁夏等则在上述三项指标上均显著偏低。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创新度居中的主要

有重庆、新疆以及甘肃、黑龙江、吉林等地。这些省（直辖市）区

中，新疆和甘肃在“创新竞赛获奖”指标上表现相对突出；黑龙江、

吉林等地则在“专利创新”、“社会办学发展创新”、“现代教育体系

发展创新”等三项指标中发展较为均衡。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创新度与人均 GDP 未呈现显

著的相关性，但与各省（直辖市）区的教育经费收入排行呈现出一

定的相关性。因而，各地应在发展政策和教育经费投入等若干层面

上高度重视教育创新及其发展潜力。 

（六）从教育创新指数内部指标测算来看，各省区在现代教育

体系发展创新领域的得分相对接近，其内在差距为 10:3.86；而在

“专利创新”、“创新竞赛获奖”、“社会办学发展创新”等指标上，

中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创新度的内在差距分别为 10:0.01、

10:0.33 和 10:0.06——反映出我国各省（直辖市）区教育创新的

文化、氛围和支持力度相差很大；尤其在对“社会办学发展创新”

的支持，一些教育较为发达省区的数值也较为落后。 

为此，我国政府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障，在专利申

请和授予方面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多政策倾斜以培植、调动其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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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氛围；另一方面应加快对《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修订，切实

系统地制定有效教育政策，真正落实对民办教育和企业办学的促进

以及对社会捐赠有利氛围和文化的引导。此外，一部分省区也应重

新审视自身的终身教育发展体系和职业教育的有效性，进一步优化

结构、保障必要投入和专门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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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业度 

表 8-1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业度 

 
地方项目 中央项目 项目指标 获奖指标 创业度 

全国平均 453.35 465.55 2.44 3.67 4.18 

北京 849 2741 10.00 6.00 10.00 

天津 319 229 1.76 1.50 2.11 

河北 263 45 1.09 2.00 2.15 

山西 111 —— 0.41 1.75 1.60 

内蒙古 46 —— 0.17 1.25 1.08 

      

辽宁 669 425 3.56 3.25 4.44 

吉林 369 —— 1.38 3.75 3.69 

黑龙江 299 431 2.19 2.50 3.13 

      

上海 666 825 4.54 3.50 5.15 

江苏 1130 803 6.22 5.50 7.62 

浙江 592 162 2.62 6.25 6.31 

安徽 1927 197 7.69 5.00 7.99 

福建 519 124 2.25 3.75 4.14 

江西 327 —— 1.22 4.75 4.39 

山东 788 286 3.66 5.25 6.07 

      

河南 1404 —— 5.25 6.50 7.89 

湖北 305 657 2.78 10.00 9.36 

湖南 195 317 1.52 7.50 6.72 

广东 999 328 4.55 7.00 7.92 

广西 663 —— 2.48 2.25 3.08 

海南 69 —— 0.26 1.50 1.32 

      

重庆 67 420 1.30 3.25 3.25 

四川 362 316 2.14 5.75 5.67 

贵州 111 —— 0.41 1.00 1.01 

云南 262 —— 0.98 3.00 2.88 

西藏 99 —— 0.37 0.75 0.79 

      

陕西 449 638 3.27 3.75 4.68 

甘肃 79 215 0.83 1.50 1.62 

青海 1 —— 0.00 0.75 0.59 

宁夏 49 36 0.27 0.75 0.73 

新疆 66 116 0.54 2.50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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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业度排行 

地区 人均 GDP排行 人口数排行 创业度排行 

天津 1 27 23 

北京 2 26 1 

上海 3 24 11 

江苏 4 5 6 

内蒙古 5 23 27 

浙江 6 10 8 

辽宁 7 14 13 

广东 8 1 4 

福建 9 16 15 

山东 10 2 9 

吉林 11 21 16 

重庆 12 20 17 

湖北 13 9 2 

陕西 14 17 12 

河北 15 6 22 

宁夏 16 29 30 

黑龙江 17 15 18 

新疆 18 25 21 

山西 19 18 25 

湖南 20 7 7 

青海 21 30 31 

海南 22 28 26 

河南 23 3 5 

四川 24 4 10 

江西 25 13 14 

安徽 26 8 3 

广西 27 11 19 

西藏 28 31 29 

云南 29 12 20 

甘肃 30 22 24 

贵州 31 1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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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业度”旨在从即将走向社会的“教育

出口”受教育者的创新创业训练（预备）维度出发，根据我国教育

部门相关统计中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开展情况”以及“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情况”等数据，反映国家及其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教育创业程度当年的基本状态及其排序。 

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创业

程度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状态和主流价值追求的

较为重要指数，它能够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对于受教育者

（主要是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能够反映出

国家和地区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程度、办学氛围和质量水平，结合

其他相关系列指数或指标能够一窥国家或该地区的教育发展、教育

创新的潜能和后劲。 

经测算，“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业度”结果及其排序情况见

表 8-1、表 8-2。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创业度”的全国均值为 4.18，其

中项目指标指数的均值为 2.44，获奖指标指数的均值为 3.67，反

映出该指标在 31 个省（直辖市）区之间的存在显著差距。 

（二）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主要是大学生）

创业度高的主要有北京、湖北、安徽、广东、河南、江苏、河南、

湖南、浙江和山东，教育创业度较高的还有四川和上海。安徽、河

南两省的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业项目数在全国各省区遥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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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而湖北、北京、江苏、广东等省（直辖市）区则在创业项目获

奖上实力出众。这些地区在教育人口、教育创业文化或经济发展水

平、教育资源（中央高校）布局和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领先于其他

省区；且中部大多数省区依托教育创业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呈现出

“率先崛起”之势。 

（三）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主要是大学生）

创业度低主要是青海、宁夏、西藏、贵州、内蒙古、海南和山西，

教育创业度较低的还有甘肃、天津、河北、新疆、云南等地。这些

省区大多为中西部教育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创新创业项目偏少亦

受到了教育资源布局、区域交通交流和创业文化氛围的不利影响。

而天津市则由于人力资源总量有限、创业项目开展相对滞后而排名

中下游。 

（四）当年，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生均）教育创业度居

中的省区主要有陕西、辽宁、江西、福建，以及吉林、重庆、黑龙

江、广西等地。这些省区有的经济较为发达，如福建；有的拥有较

为厚重的高等教育资源（中央高校布局）如陕西、吉林，有的则两

者兼备如辽宁、重庆等。江西省依靠不断加快的教育创业和人力资

源开发并占据一席之地，广西和黑龙江两省地处边陲，教育的国际

交流和教育协同、创业氛围较为浓厚。 

（五）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创业度与人均 GDP 未呈现

显著的相关性，其与各省（直辖市）区人口排行有一定的关联；从

实际情况来分析，教育经费投入、区域交通交流的便利性、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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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创新氛围和创业政策等因素都将影响教育创业度。 

（六）中国各省（直辖市）区中教育创业度“地方高校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数”的均值为 453.35，其内在差距为

1927:1；教育创业度“中央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数”

的均值为 465.55，其内在差距 2741:36——反映出我国地方高校在

该指标上的内部差距大于中央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创业能

力的培养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政策引导，使其走向科学化、均衡

化和协调化发展的轨道，进一步调动中西部省区高校的办学积极性

和创造性，为国家和地区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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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中国教育指数 2015 综合指数 
 

表二  中国教育指数 2015：发展指数情况 

 
规模度 投入度 质量度 信息度 公平度 贡献度 

综合指
数 

平均 5.99 3.80 6.16 5.17 5.55 1.71 3.63 

北京 5.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55 

天津 4.53 5.88 6.70 4.60 7.40 2.02 3.99 

河北 6.67 2.80 5.93 4.68 5.90 0.42 3.28 

山西 6.01 2.53 5.73 4.09 5.33 0.52 3.05 

内蒙古 4.40 3.95 5.65 3.88 5.75 0.40 3.01 

        

辽宁 5.48 3.67 6.73 5.32 6.02 1.51 3.70 

吉林 4.75 3.08 6.40 4.34 6.54 1.96 3.54 

黑龙江 4.86 3.07 6.47 4.43 5.72 1.43 3.39 

        

上海 4.02 8.66 8.07 6.91 9.02 5.34 5.54 

江苏 7.39 4.97 7.87 7.92 6.12 3.81 4.98 

浙江 6.05 4.66 6.86 6.73 5.78 2.26 4.15 

安徽 6.94 2.87 5.79 4.23 5.31 1.08 3.31 

福建 5.71 3.15 5.98 5.04 6.18 0.93 3.39 

江西 6.52 2.44 5.23 4.31 5.11 0.46 2.98 

山东 8.43 4.01 6.47 5.98 5.70 1.94 4.09 

        

河南 9.18 2.99 5.73 5.33 5.07 0.89 3.58 

湖北 6.67 2.62 6.64 5.77 5.87 2.65 3.95 

湖南 6.50 2.85 5.84 5.42 5.41 1.70 3.53 

广东 10.00 4.55 6.43 7.61 4.54 3.01 4.56 

广西 6.56 2.41 5.42 4.40 4.86 0.64 3.04 

海南 4.66 3.15 5.17 3.19 5.76 0.27 2.76 

        

重庆 6.06 2.77 5.78 4.92 5.14 1.30 3.31 

四川 7.68 3.26 6.09 6.63 5.18 1.46 3.79 

贵州 6.32 2.39 5.02 4.14 4.60 0.71 2.89 

云南 5.57 2.78 5.43 4.22 4.82 1.08 3.04 

西藏 3.41 4.92 5.46 4.37 5.68 0.15 2.96 

        

陕西 7.04 3.66 6.56 5.04 5.99 3.36 4.16 

甘肃 5.50 2.40 5.43 3.51 5.47 0.67 2.91 

青海 3.73 4.35 5.23 4.21 5.16 0.29 2.85 

宁夏 4.75 3.12 5.24 4.65 5.51 0.26 2.90 

新疆 4.78 3.75 5.53 4.44 5.48 0.43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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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中国教育指数 2015：综合指数情况 

 
发展指数 

创新指数 中国教育 

指数 2015 创新度 创业度 创新指数 

全国平均 4.80 4.71 4.18 4.45 4.73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天津 5.28 3.31 2.11 2.71 4.76 

河北 4.34 4.68 2.15 3.42 4.15 

山西 4.03 3.43 1.60 2.52 3.73 

内蒙古 3.98 3.33 1.08 2.21 3.63 

      

辽宁 4.90 4.75 4.44 4.60 4.84 

吉林 4.69 3.92 3.69 3.81 4.52 

黑龙江 4.49 3.79 3.13 3.46 4.28 

      

上海 7.34 6.29 5.15 5.72 7.02 

江苏 6.59 8.33 7.62 7.98 6.87 

浙江 5.49 7.73 6.31 7.02 5.80 

安徽 4.38 4.92 7.99 6.46 4.80 

福建 4.49 6.01 4.14 5.08 4.61 

江西 3.94 3.18 4.39 3.79 3.91 

山东 5.42 7.13 6.07 6.60 5.66 

      

河南 4.74 4.52 7.89 6.21 5.04 

湖北 5.23 5.62 9.36 7.49 5.68 

湖南 4.67 3.40 6.72 5.06 4.75 

广东 6.04 9.27 7.92 8.60 6.55 

广西 4.02 3.29 3.08 3.19 3.85 

海南 3.66 3.13 1.32 2.23 3.37 

      

重庆 4.38 4.41 3.25 3.83 4.27 

四川 5.01 6.58 5.67 6.13 5.24 

贵州 3.83 3.24 1.01 2.13 3.49 

云南 4.03 2.78 2.88 2.83 3.79 

西藏 3.92 1.87 0.79 1.33 3.40 

      

陕西 5.51 4.64 4.68 4.66 5.34 

甘肃 3.85 3.97 1.62 2.80 3.64 

青海 3.77 1.83 0.59 1.21 3.26 

宁夏 3.85 2.65 0.73 1.69 3.41 

新疆 4.02 4.24 2.26 3.25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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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中国教育指数 2015：排行情况 

 
人均 GDP 

排行 

人口数 

排行 

发展指数 

排行 

创新指数 

排行 

中国教育指

数2015排行 

天津 1 27 8 24 13 

北京 2 26 1 1 1 

上海 3 24 2 10 2 

江苏 4 5 3 3 3 

内蒙古 5 23 24 27 26 

浙江 6 10 6 5 5 

辽宁 7 14 11 14 11 

广东 8 1 4 2 4 

福建 9 16 15 11 15 

山东 10 2 7 6 7 

吉林 11 21 13 16 16 

重庆 12 20 18 15 18 

湖北 13 9 9 4 6 

陕西 14 17 5 13 8 

河北 15 6 19 19 19 

宁夏 16 29 28 29 28 

黑龙江 17 15 16 18 17 

新疆 18 25 22 20 21 

山西 19 18 20 25 24 

湖南 20 7 14 12 14 

青海 21 30 30 31 31 

海南 22 28 31 26 30 

河南 23 3 12 8 10 

四川 24 4 10 9 9 

江西 25 13 25 17 20 

安徽 26 8 17 7 12 

广西 27 11 23 21 22 

西藏 28 31 26 30 29 

云南 29 12 21 22 23 

甘肃 30 22 27 23 25 

贵州 31 19 29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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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2015中国教育指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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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第一部分（表一），我们将“中国教育指数 2015”的测算

结果进行了分类汇总。表二、表三、表四分别是“中国教育发展指

数 2015”、“中国教育创新指数 2015”、“中国教育指数 2015 及其排

行”的汇总情况。图一则是“中国教育指数 2015”全国分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示意图。 

相关图表分析显示： 

（一）“中国教育指数 2015”的全国均值为 4.73，其中“中国

教育发展指数 2015”、“中国教育创新指数 2015”的全国均值分别

为 4.80 和 4.45。 

（二）当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中国教育指数

2015”高的依次为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其指数均高于 6.00；

指数处于 5.00—6.00 较高档位的还有湖北和山东。其中，“中国教

育发展指数 2015（长江版）”高的依次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

陕西、浙江、山东、天津；“中国教育创新指数 2015（长江版）”高

的依次为北京、广东、江苏、湖北、浙江、山东和安徽。 

上述地区（除湖北、四川、安徽等中西部省份）均为我国东南

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的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引擎”——

“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其教育发展的经济和

文化支撑更为稳固，发展与创新并行不悖；该地区的人力资源丰富、

人力资源教育结构演进更为完全，综合教育实力在全国 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三）当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中国教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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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低的省区为青海、海南、西藏、宁夏和贵州，较低的还有内

蒙古、甘肃、山西、云南等中西部省区；其指数均低于 3.80。其中，

“中国教育发展指数 2015”低的省区为海南、青海，较低的还有贵

州、宁夏、甘肃、西藏、江西、内蒙古等地；“中国教育创新指数

2015”低的省区为青海、西藏，较低的还有宁夏、贵州、内蒙古、

海南等地。 

上述地区（除山西、江西、安徽等中部省份）均为我国西部地

区，这一地区大多地广人稀或者地理条件恶劣，其社会、经济、文

化对于教育的支持相对无力，人力资源的绝对数量和相对结构演进

不完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开湖北、湖南等由于教育布局和历

史积淀原因，江西分别出现在“中国教育发展指数 2015”和“中国

教育创新指数 2015”（中部六省）较低位次，而山西则位居“中国

教育发展指数 2015”和总榜单（中部六省）的末位——教育综合发

展的“中部塌陷”现象某种程度上已出现了分野（湖北教育开始率

先崛起；而山西、江西的教育发展则相对落后，河南、湖南和安徽

则通过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和创新创业教育开始奋起直追）。 

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二：第一、本研究中的指数测算以

“相对量（结构）”作为二级指数占据多数——在这些二级指数测

算过程中，山西、江西的教育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生均教育投入孱

薄、人力资源开发和城乡发展严重不均衡、教育历史积淀不足的“弱

势”便一览无遗。第二、以山西为代表的一部分中部省区缺乏国家

教育政策的特殊支持，受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影响，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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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年来生态环境污染和教育交流所限，其教育投入、师资队伍、

发展创新、信息开放、贡献普惠等方面（尤其是质量度和贡献度两

个“权重指数”）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滞后。此外，受到湖北、

湖南等地高等教育布局的先验性影响，中央教育政策向中部薄弱省

区倾斜的力度还不够。 

（四）当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中国教育指数

2015”居中的省区依次为河南、辽宁、安徽、天津、湖南、福建、

吉林，以及黑龙江、重庆、河北等地。其中，“中国教育发展指数

2015”位居中游的主要有湖北、四川、辽宁、河南、吉林、湖南、

福建、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等地；“中国教育创新指数 2015”

位居中游的依次为上海、福建、湖南、陕西、辽宁、重庆、吉林、

河北、江西、黑龙江、新疆和广西。 

上述地区主要为我国东北三省和中西部人口大省。这一档次排

序中，东北三省名次较为靠前，西部人口大省区居中，而中部地区

省份则相对较后——在“中国教育发展指数 2015”中这一趋势尤为

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在“中国教育创新指数 2015”中排行

并不靠前，而天津市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亦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五）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中国教育指数 2015”

与人均 GDP 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其与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口排行还有一定的负相关。从实际情况来分析，教育政

策的扶持、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区域交通交流的便利性、教育和

文化中创新氛围、高等教育和重点学校的布局、省（自治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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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资源结构及其演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开放度和包

容度、企业与社会的支持与捐赠等因素都将影响当地教育的发展与

创新。 

（六）整体而言，“中国教育指数 2015”呈现出“东高、中中、

西低”的三级阶梯式结构。从内部指标（指数）结构的比较来看，

“中国教育指数 2015”与“中国教育指数 2015”并没有较高的一

致性——如天津在两个一级指标排行榜上位置分别为第 8 名和第

24 名（与此类似的还有上海、陕西等省市），而安徽省的情况则恰

好相反（发展指数为第 17 名、创新指数为第 7 名，与之类似的还

有江西、安徽等省）。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有：一方面，由

于创业指数三级指标（获奖）的偶然性和创新指数三级指标的复杂

性；而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一些教育发展较好、结构演进较优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面临着十三五期间教育信息化、教育社会化、

教育创新化的挑战，其发展的潜在能力还未得到有效重视和开发；

而一些中部省份受到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惠及，更加重视创新

创业教育，及时加快了人力资源开发，其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

的后劲较足。 

整体而言，“中国教育指数 2015”的十个二级指数的均值和内

部差距值反映出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发展指数”内部

差异上高于“创新指数”——其中，在“发展指数”内部，差距较

小的二级指数主要有质量度、公平度、规模度、信息度；而差距较

大的二级指数依次为贡献度、开放度、投入度和普惠度。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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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内部，创业度的均值为 4.18 稍低于创新度的 4.71。 

总之，从“中国教育指数 2015”的测算结果及其比较分析情

况来看，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进一步贯彻

落实国家关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教育强国”的战略决策，

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围绕“有效培养高水平师资，提升教育

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这一基本发展思路和改

革路径，政府应会同社会组织、学校、家庭“多位一体”的全面参

与教育治理。国家（政府）应重视教育的发展规划及其评估和落实，

关注教育投入和教育公平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引导中国各级各

类教育发展走向多元化、信息化、开放化和创新化，在确保一定质

量和规模的基础上提升教育对全体华夏儿女的普惠程度和贡献程度。 

 

 

 


